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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护理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护理学会患者安全与质量改善工作委员会、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

大学附属第八医院（深圳福田）、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琳、何金爱、林清然、黄洁微、黄瑞英、陈佳丽、余贺杲、戴利、唐永艳、

吕霞、陆柳雪、潘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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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护理服务”出诊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 “互联网+护理服务”出诊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出诊前评估、出诊前准备、上

门护理服务操作程序、出诊后记录与回访、出诊服务风险防控等。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出诊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HJ 421—2008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互联网+护理服务  internet plus nursing service 

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派出在本机构注册（含多机构执业备案）的护士，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

以“线上申请、线下服务”的模式为主，为出院患者、罹患疾病且行动不便或其他有居家护理需求的

人群提供的护理服务。 

4  基本要求 

4.1  “互联网+护理服务”应由符合国卫办医函[2019]80号的服务人员资质规定并通过岗前培训及考核

的注册护士提供服务。 

4.2  宜由双人实施出诊服务。 

4.3  应落实服务对象双评估。在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出诊前，应对服务对象的疾病情况、健康状

况、既往史、心理/家居条件、护理需求等整体情况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估，上门提供护理服务前，对服

务对象进行护理专项评估。 

4.4  应以尊重服务对象个人文化、宗教信仰和交流需求的方式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 

4.5  应遵循护理技术规范实施“互联网+护理服务”。 

4.6  应保护服务对象及其家庭隐私。 

4.7  应为服务对象建立档案，书写护理记录。 

5  出诊前评估 

5.1  服务对象的评估：采取线上评估的方式对服务对象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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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健康状况； 

c)  生理功能； 

d)  疾病情况； 

e)  既往史； 

f)  过敏史； 

g)  心理状况； 

h)  家居条件； 

i)  护理需求。 

5.2  服务过程风险评估：对服务过程可能面临的风险应进行评估和记录（见附录 A），评估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  

a)  服务环境；  

b)  服务对象情绪及行为； 

c)  服务对象社交支援。 

 

6  出诊前准备 

6.1  人员准备 

应根据评估结果，配备出诊人员。出诊人员应至少包括一名“互联网+护理服务”从业护士，可根

据服务对象健康需求和服务内容选配其他成员，包括但不限于： 

a)  专科医生；  

b)  药剂师；  

c)  营养师；  

d)  康复理疗师；  

e)  心理咨询师； 

f)  社会工作者。 

6.2  物品准备 

6.2.1  宜准备护理工作记录仪并检查其性能状况。 

6.2.2  应准备好居家护理访视包，包内物品包括但不限于： 

a)  诊疗用品：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计； 

b)  一次性防护用品：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橡胶手套、—次性鞋套； 

c)  其他：快速手消毒剂、医疗废物包装袋、笔、纸质资料、工作证；  

d)  根据服务项目配备专科护理耗材：如一次性使用鼻胃管、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 

6.3  交通准备 

宜根据服务对象居住地、天气及其交通情况，选用适宜的交通工具。 

7  上门护理服务操作程序 

7.1  应向服务对象及其照顾者进行自我介绍并出示工作证。 

7.2  应核对服务对象身份，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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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应根据服务对象基本情况，向服务对象及其照顾者解释服务项目及内容、过程、可能出现的风险

以及处理、收费标准、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并签订知情同意书（见附录 B）。 

7.4  应对服务对象进行居家护理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对服务对象进行护理专项评估； 

b)  对照顾者的照护能力、治疗与护理期望、心理状态、目前照护存在的问题等进行评估； 

c)  宜对服务对象的家庭环境、居家照护设备等进行评估。 

7.5  应与服务对象及照顾者共同制订个体化的护理计划。 

7.6  执行护理任务,包括但不限于： 

a)  向服务对象提供与评估结果相一致的护理服务。 

b)  向服务对象及照顾者提供健康知识与技能指导。 

c)  执行护理任务时应随时关注服务对象的病情变化。 

7.7  应对护理服务效果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对象症状控制或改善情况； 

b)  服务对象生理功能改善情况； 

c)  照顾者照护知识与技能掌握情况。 

7.8  医疗废物的处理需符合下列规定（见附录 C）: 

a)  服务过程中产生医疗废物的分类处理应符合国卫医函〔2021〕238 号规定。 

b)  医疗废物的收集应符合 HJ421—2008 规定。 

8  出诊后的记录与回访 

8.1  应使用医学术语书写护理记录，上传至互联网信息平台，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对象的评估结果； 

b)  服务对象存在的护理问题； 

c)  采取的治疗护理措施及效果； 

d)  向服务对象及照顾者告知的重要事项。 

8.2  出诊服务后宜根据服务内容及护理效果等对服务对象进行线上或线下回访。 

9  出诊服务风险防控 

9.1  应选择安全的交通工具及出诊路线。 

9.2  宜根据天气情况携带合适的物品及用具。 

9.3  应留意服务对象及照顾者等行为举止及情绪表现，如出现言语或行为暴力倾向，可自行决定终止

服务，必要时使用“一键报警”，应及时向医疗卫生机构报告。 

9.4  应留意服务对象家中或附近是否有狗、猫等动物出入并采取适当的防卫措施。 

9.5  若身体感到不适，应在身体许可情况下立即行至安全地方稍作休息，并适当寻求帮助。 

9.6  当服务对象病情出现变化时，应根据现场状况及潜在风险立即采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现场处理； 

b)  建议尽快赴医院就诊； 

c)  呼叫120并配合院前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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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互联网+护理服务”出诊风险评估单 

表A.1 给出了“互联网+护理服务”出诊前的风险评估单样式。 

表 A.1  “互联网+护理服务”出诊风险评估单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住址：                                       

评估项目 潜在风险问题 备注 

环境方面 
 

 
 

1 
公共交通工具抵达服务区域情况，服务

地址准确程度 
有   无  

2 

服务区域四周环境情况，例如：是否需

要行经后巷、楼梯间满布杂物、有高空

掷物、偏远地点、山泥倾泻、危楼等 

有   无  

3 家中饲养动物/家禽及安置情况 有   无  

4 电话网络通讯情况 有   无  

5 服务区域治安情况 有   无  

    

情绪方面   

1 服务对象情绪状况 有   无  

2 暴力行为倾向 有   无  

3 既往精神病史情况 有   无  

    

社交支援   

1 家人/朋友支持照顾情况 有   无  

2 滥用药物/酒精情况 有   无  

    

    

其他方面   

    

    

评估者：                                          评估日期： 

 

注：□可安排双人出诊 

□建议前往医疗机构就诊 

□其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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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互联网+护理服务”出诊知情同意书 

表B.1 给出了“互联网+护理服务”出诊知情同意书的样式。 

表B.1 “互联网+护理服务”出诊知情同意书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日期： 

尊敬的________女士/先生 

您好!欢迎您选择本医疗机构提供的“互联网+护理服务”。本着相互尊重、知情同意的原则，现将有关

事项告知如下: 

1.本次为您提供的服务项目为___________ 

2.因服务对象个体差异及病情等原因，进行该项护理服务有可能出现以下一种或几种风险及意外情况： 

□恶心、呕吐   □呛咳、窒息  □咽喉部不适  □疼痛不适   □出血 

□拔管困难/失败 □置管困难/失败  □引流不畅 □管道堵塞  □管道脱落  □管道移位 □管道破裂 

□血尿 □病情突变 □感染  □皮肤破损 □皮疹 □伤口裂开 □烫伤 □晕厥 □过敏性休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3. 如出现紧急情况，请立即呼叫120急救中心，或到医院就诊。 

4. 本次收费计价涵盖□交通 □时间成本 □护士劳务技术 □信息技术成本 □治疗耗材费用等。  

5. 服务对象或家属不得隐瞒病情，因隐瞒病情引起不良后果的由患方承担。                            

 出诊护士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时 

我（们）已经清楚了解“互联网+护理”出诊服务的服务项目、必要性和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后果以

及后续居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对上述情况均表示理解。同意接受该次服务。 

 

                                                 服务对象本人/代理人签字： 

                                                 与服务对象的关系： 

                                                 日期：    年      月    日   时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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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相关规定，应由服务对象本人签署同意书。服务对象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时，应当由监护人或监护人所授权人签字。服务对象因病无法签字时，应当由近亲属、关系人签字。 

2.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3.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精神病人的配偶、父母、成

年子女、近亲属。 

4.关系人：与继承有关的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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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互联网+护理服务”医疗废物处置流程 

 

图 C.1 给出了“互联网+护理服务”医疗废物的处置流程。 

 

 

 

 

 

 

 

 

 

 

 

 

 

 

 

 

 

 

 

 

 

 

 

 

 

 

 

 

 

 

图 C.1  “互联网+护理服务”医疗废物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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